
债券代码：115556 债券简称：23 辽港 01 

债券代码：185824 债券简称：22 辽港 03 

债券代码：185699 债券简称：22 辽港 0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动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22 辽港 02，债券代码：185699）、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2 辽港 03，债券代码：185824）和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

券简称：23 辽港 01，债券代码：115556）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

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及发行

人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分之一以上董事

发生变动的公告》，现就下述重大事项予以报告：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2023 年初，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共有 9 名董事，任职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王志贤 董事长、执行董事 

周擎红 非执行董事 

司政 非执行董事 

魏明晖 执行董事、总经理 

徐颂 非执行董事 

杨兵 非执行董事 



姓名 职务 

程超英 独立非执行董事 

刘春彦 独立非执行董事 

罗文达 独立非执行董事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2023 年 9 月 6 日，发行人董事会收到徐颂先生的书面辞呈，由于工作变动

原因，徐颂先生申请辞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徐颂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同时，徐颂

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2023 年 8 月 11 日，发行人董事会收到周擎红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由于周

擎红先生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原因，周擎红先生申请辞去公司非执行董事、战

略发展委员会及审核委员会委员职务。上述人员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

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法》及《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周擎红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2023 年 6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辽

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董事的议案》《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王志贤先生、魏明晖先生

为执行董事，选举周擎红先生、徐鑫先生、徐颂先生、杨兵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选举刘春彦先生、程超英女士、陈维曦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三年，任期

自获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计算。 

发行人董事会于 2023 年 1 月 6 日收到司政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由于已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二线）的原因，司政先生提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非执行董

事及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司政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司政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发行人公告出具日，公司董事任职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王志贤 执行董事、董事长 

魏明晖 执行董事、总经理 

徐鑫 非执行董事 

杨兵 非执行董事 

刘春彦 独立非执行董事 

程超英 独立非执行董事 

陈维曦 独立非执行董事 

新任董事简历如下： 

徐鑫先生，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国际信贷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策划副主任、财务策划主任、部

长助理兼资金处处长兼国际财务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招商局金融事业群/平台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常务），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等职务。现任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发行人非执行董事。徐先生获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专业学士学位，上海财

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财务学专业博士学位，美国注册管理会

计师。 

陈维曦先生，1957 年出生，中国（香港）国籍，曾任李汤陈会计师事务所

合伙人，现任杜健存会计师事务所资深顾问、资深特许会计师，发行人独立非执

行董事。陈先生毕业于香港树仁书院会计专业。 

发行人现任董事的设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辽宁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被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情形或严重失信行为。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4 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发行人股东推荐的

李国锋先生、李玉彬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李国锋先生，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现称招

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144）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海外业务部总经

理、投资发展部总经理、副总经济师，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海外业务部副部长、

海外部/国际合作部部长。现任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首席运营官



（COO）、总经理。李先生获得南开大学经济学专业学士学位、运输经济学专业

硕士学位以及世界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 

李玉彬先生，1972 年出生，中国（香港）国籍，曾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

（现称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144）企划与商务部总经理，招商

局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兼战略与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副

总经济师兼招商局保税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济

师兼招商局保税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招

商局保税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先生获得香港大学房地产与建设博士学位。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发行人现任董事变动已经有权机构决议通过，人员变动所需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候选人任职尚需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截至发行人公告出具日，现任董事变动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根据《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上

述变动属于发行人正常人事变动，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上述人事变动后发行人治理结构仍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22 辽港 02、22 辽港 03、23 辽港 01 的受托

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并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三分

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动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